附件1    

 2019年宜昌市中老年人太极拳（剑）、健身气功展示交流活动规程

一、活动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宜昌市总工会、中共宜昌市委老干部局、宜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承办单位：宜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、宜昌市工人文化宫
协办单位：宜昌市体育中心
二、时间和地点
（一）日期：2019年9月24日―25日

（二）地点：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

三、参展办法
    （一）各县市区老年体协、各大型企业、各大专院校及市直各单位，均可报名组队参展。

    （二）参赛人数：每队18―22人(领队、教练各1人，运动员16―20人，其中男运动员必须不少于2人)。

（三）本次展示活动只设集体项目。

（四）年龄要求：

1.男55岁（1949年1月1日至1964年12月31日出生）

2.女50岁（1949年1月1日至1969年12月31日出生）

3.年龄以第二代身份证原为准，报到时交大会组委会审核。

（五）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、亲属支持为原则，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目运动者，各代表队报到时须提供本人和亲属签字的《自愿参赛免责责任书》，由大会组委会审核。

（六）参赛人员均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、突发急性病身故、附加意外医疗等保险，在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(或证明)。未能提供者，均不允许参加本次交流活动。
四、展示交流项目
（一）健身气功类：《易筋经》、《五禽戏》、《六字诀》、《八段锦》四项中任选一项。

    （二）太极拳不论哪门哪类(竞赛、传统、保健类)，任选一种，时间5―6分钟。

    （三）太极剑不论哪门哪类(32式、陈式、42式、武当剑、养生剑、扇类)任选一种，时间3―4分钟。

五、展示办法
     （一）各项目参展顺序由领队或教练一次性抽签决定。

     （二）每一个项目展示，每队上场运动员不得少于16人，少1人则予以扣分。

    （三）展示时所使用的音乐，均由大会统一安排。

    （四）此次展示活动聘请的评议员均由宜昌市老年体协选派。

    （五）队员均自备符合《规则》规定的器材和服装。

    （六）展示评议原则，均按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审定颁发的最新健身气功、武术(太极拳、剑)竞赛评分细则执行。

六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（一）设“最佳展示奖”，颁发奖牌、证书。

（二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，按照5:1的比例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并颁发奖牌。颁发给服从大会统一领导、遵守纪律、恪守职业道德、弘扬长者风范、团结友爱、互相帮助的队。

（三）对违反参展资格、体育道德、参展纪律的教练员、运动队、裁判员，一经查实，将依据有关规定，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罚。

七、报名、报到
（一）报名：

各参展单位务必于8月25日前将纸质版并加盖公章《报名表》扫描件、电子版报名表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，先到先报，队数报满截止。

联系人：赵开炳     联系电话：15671019616

电子邮箱：2247569947@qq.com
（二）报到

1.报到时，各代表队须提交下列资料：

（1）报名表原件。

（2）自愿参赛免责责任书。

（3）身份证复印件（出示身份证原件）。

（4）保险单复印件。

2.报到时间、地点以补充通知为准。
八、经费

（一）本次交流活动不收取报名费。
（二）各队差旅费自理，食宿费每人每天100元，不足部分由大会补贴，提前离会不退还食宿费。

（三）提前报到、推迟离会及超编人员请提前与组委会联系，费用自理。

九、本规程由活动组委会负责解释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